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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市农业产业化市级重点龙头企业
监测（申报）书










监测（申报）企业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监测（申报）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一、企业监测（申报）请示。
示例：

关于参加2026年农业产业化市级重点
龙头企业监测（申报）的请示

武汉市农业农村局：
[bookmark: OLE_LINK2]我公司注册地址位于武汉市 xx 区，主营业务为xxx 及 xxx 等，符合2026年农业产业化市级重点龙头企业监测（申报）条件，现自愿参加2026年农业产业化市级重点龙头企业监测（申报），并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如有不实之处，愿承担相应责任。
特此申请
xxx公司
2026年x 月 x日


二、武汉市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监测(申报)表。
三、企业发展农业产业化情况介绍2000字左右。
（一）企业基本情况
成立时间、企业地址、主营业务、主营产品、年生产/加工能力、年营收额、产品覆盖面等。
（二）农业产业化经营情况
经营模式、行业地位、发展方向和远景目标。
（三）联农带农情况
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方式（对采取合作制、股份合作制的进行详细说明），带动农户就业增收情况。
（四）其他情况介绍
原材料生产基地建设、农产品精深加工、科技成果研发与转化、质量安全管控、品牌创建、上下游产业链打造等情况。
四、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。
变更名称的监测龙头企业，需提交更名申请、企业法人代表及主管业务变化情况、市场监管部门的批复复印件。
五、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24-2025年度企业财务审计报告（含资产负债表、损益表和现金流量表）。
相关会计报表由会计师事务所盖骑缝章，或每页盖章。
六、企业资信证明。
人民银行征信系统查询的2024 年和2025年企业信用报告，区级农业或其他法定部门出具的近两年质量安全情况说明，区级（含）以上税务部门查询的纳税信用等级。
七、生产基地的产权证书或企业与有关单位签订的土地、生产设施使用合同、协议等。
八、区级（含）以上农业主管部门出具的近两年带动农户情况说明。
九、其他证明材料。
能反映企业实力和产品质量的科技成果、商标、专利、名牌产品、管理制度等方面的“优先认定”证明材料，可根据企业实际情况据实出具。
企业需提供监测（申报）书的纸质版2份（其中区级主管部门存留1份）、PDF扫描版和第二、三项的电子版，提供的纸质材料如果是复制件，需使用原件复印，应在复印各页面加盖企业公章，且在材料上加盖骑缝章，确保上报的复
印件与原件一致。
材料请双面打印，胶装成册，侧封注明企业名称和所在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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